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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15     证券简称：长春经开    公告编号：2017－007 

 

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转让公司控股权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 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●2017年4月19日，公司控股股东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

控股有限公司与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 

●本次股份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。 

●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。 

●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，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未来

向长春经开注入优质资产和业务，但未来十二个月内无相关计划和

安排，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●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

准后方可组织实施，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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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春经开”或“本

公司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已于2016年12月13日、2016年12月20日、2016

年12月22日、2016年12月27日和2017年1月20日分别发布了《重大事

项停牌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16-038)、《关于筹划其他重大事项进展

暨延期复牌的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16-039)、《关于控股股东拟转让

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16-040)、《关于控股股东拟

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16-043)和《关于

控股股东股份转让征集受让方结果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》(公告编

号：2017-004)。 

2017年 4 月 20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

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投公司”）通知：创投公司与万丰

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丰锦源”）于 2017 年 4 月 19

日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 

    一、受让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内合资） 

住所：上海市杨浦区国宾路 36 号 1808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陈爱莲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5000万元整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1 月 3 日 

营业期限：2008 年 1 月 3 日至 2058 年 1 月 2 日 

经营范围：投资与资产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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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历史沿革：万丰锦源 (前身为上海万丰奥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)

创立于 2008 年 1 月 8 日，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。2011

年 11 月 10 日，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，公司名称由上海万丰

奥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。2015 年

12 月 28日，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，企业名称由原来的上海万丰锦源

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 

  万丰锦源 2016 年末总资产为 624,184.10 万元，净资产为

194,790.62 万元；2015 及 2016 年度，万丰锦源分别实现净利润

11,797.19 万元及 9,019.57万元，最近两年连续盈利。 

    二、《股份转让协议》主要条款 

    1、标的股份 

    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股份为创投公司持有的长春经开

101,736,960 股股份（约占长春经开股份总数的 21.88%），全部为无

限售条件国有法人股。 

    2、股份转让价格 

    根据《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标

的股份转让价格以标的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（指上市公司发布本次股

份转让公告的日期）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

（9.27 元人民币/股）为基础溢价 10%，即 10.20元人民币/股。 

    本次股份转让对价合计为壹拾亿叁仟柒佰柒拾壹万陆仟玖佰玖

拾贰元整（101,736,960股×10.20元/股=1,037,716,992元人民币）。 

     3、股份转让对价的支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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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万丰锦源已于 2017年 1月 10日向创投公司支付意向保证金壹亿

零肆佰万元（¥104,000,000 元），该意向保证金自《股份转让协议》

签署之日自动转为万丰锦源受让标的股份的保证金。 

    万丰锦源应于本协议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创投公司指定账户

另行支付贰亿零捌百万元（¥208,000,000 元）作为受让标的股份的

保证金，使得万丰锦源所支付的受让标的股份的保证金总额达到本次

股份转让对价的 30%。 

    万丰锦源应于本次股份转让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之日起 5 个

工作日内向创投公司指定账户支付本次股份转让对价的剩余款项，即

柒亿贰仟伍佰柒拾壹万陆仟玖佰玖拾贰元（¥725,716,992元），届时，

万丰锦源已交付的保证金将自动作为股份转让款。 

    如本次股份转让未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，或者因监管部门政策、

要求等情形无法实施的，创投公司应于该等情形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

日内将万丰锦源已支付的全部资金返还万丰锦源。如创投公司未能按

照前述期限向万丰锦源返还资金的，自期限届满之日起，创投公司每

日应向万丰锦源支付应返还资金千分之五的滞纳金。 

 4、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 

    创投公司应于万丰锦源支付完毕本次股份转让对价后 5 个工作

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

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，万丰锦源应积极配合创投公司完成标

的股份的过户办理（简称“股份交割手续”）。 

    创投公司按照约定办理完毕标的股份交割手续时，视为双方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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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份转让。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即为标的股份的交割日。 

    双方完成股份交割手续后 15 个工作日内共同前往长春经开的注

册地税务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标的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手

续（如需）。 

    5、过渡期安排 

    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之日的期间为

过渡期。标的股份在过渡期的损益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。 

    创投公司应将上市公司的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大会在过渡期内

所议事项及时（在收到相关通知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）通知万丰锦源。

对于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发生重大变化的议案，创投公司及其相关人员

在行使股东、董事、监事表决权前需事先征求万丰锦源意见。 

     6、万丰锦源的声明与保证 

    （1）承诺将努力促成长春经开的长远、可持续发展，增强长春

经开的盈利能力。 

    （2）承诺未来三年内（2017 年-2019 年）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

区或兴隆综合保税区投资建设投资总额不少于 20 亿元人民币的高端

智能装备制造基地。 

    （3）承诺单独受让标的股份，不进行联合受让、不进行信托或

委托（含隐名委托）等方式受让股份。 

    （4）承诺未来向长春经开注入优质资产和业务，能够显著提升

长春经开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 

    （5）承诺在长春经开存续期内，不提议将长春经开的注册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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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主要办公场所迁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兴隆综合保税区范围。 

    （6）承诺在受让长春经开股份后，其所持有的长春经开股份在

36 个月内不减持。 

    7、生效条件 

   《股份转让协议》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，自国务院国资委

核准本次股份转让批复之日起正式生效。 

    三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、本次股份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   2、本次股份转让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。 

3、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，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未来

向长春经开注入优质资产和业务，但未来十二个月内无相关计划和

安排，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    4、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

准后方可组织实施，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 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

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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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经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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